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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乙方”）2014 年 7 月 22 日与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签订了《战略合作购框架协议书》（以下

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公司董事会现将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风险提示 

1、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为公司与甲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本协议只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对

于具体项目，双方将另行签订相关协议（合同），签订时间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对相关协议（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3、协议有效期：协议有效期五年，到期后双方可协商续约或延长合作期。 

4、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协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甲方情况：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前身是创建于 1958 年的化学工业部第

四设计院，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化

学工业领域重点骨干科技型企业。其具有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承包和管理功能的国

际型工程公司，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多项甲级资质，并享有对外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及工程承

包经营权，是首批获得全国 AAA级信用企业资格的工程公司。 

2、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换热工程和换热冷却技术、水处理领域，

开展联合研究开发和技术攻关，共享成果和利益，并积极推广成熟技术、成熟产品



和共同开发换热新技术、水处理新技术在工业装置中的应用。 

（二）合作内容：双方合作内容可分为双方合作开发技术和推广应用成熟技术。 

1、双方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双方为了解决相关换

热冷却过程和水处理工程技术问题而开展的合作研发攻关等。 

2、对于成熟或已完成的开发技术，乙方将积极与甲方进行交流、介绍，甲乙双

方联合进行推介。业主选择乙方作为设备供应商时，乙方优先推荐业主选择甲方作

为工程设计或工程承包。甲方在承揽项目时，优先选择或推荐乙方开发的或双方合

作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乙方应向甲方提供项目各个阶段技术支持和必要的技术

服务。 

（三）保密责任：未经所有方许可，另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外泄露。双方在

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供或披露保密信息时，对方应及时书面签收，并进行登记或备

案。如有违约发生，违约方承担相应因泄密、失密而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保密期

限为在协议期内及协议终止十五年内。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该协议属框架性协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长期看，通过该协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也有利于

公司在新型煤化工等行业的市场拓展，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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